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按通訊傳播基本法第十四條，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或有發生之

虞時，政府基於公共利益，得要求通訊傳播事業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鑒於行動通信網路在災害應變之重要性，為維繫災時通信，爰要求行動

通信網路業務得標者或經營者提高基地臺抗災能力。

其中，災害時偏遠地區或災害潛勢地區之物資運補維修與電力恢復

不易，而空地型鐵塔式基地臺為運用於災害潛勢地區或偏遠地區之重要

類型基地臺，爰於本管理辦法增訂空地型鐵塔式基地臺、偏遠地區設置

於建築物上之基地臺、以及經主管機關指定具防救災功能基地臺之備用

電源及鐵塔耐風程度要求，全面做好災害應變準備。至於一般基地臺，

其附屬之防護天線相關設施亦可增進基地臺抗災能力，惟亦須兼顧其符

合結構與消防安全。

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一、增訂空地型鐵塔式基地臺定義。（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訂基地臺防護天線相關附屬電信設施之規範。（修正條文第五

條）

三、增訂基地臺備用電源容量與耐風程度之規範。（新增條文第十五條

之一）

四、增訂既設基地臺備用電源容量、耐風程度及防護天線相關附屬電信

設施限期改善之規範。（新增條文第十五條之二）

五、明定基地臺附屬電信設施之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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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

如下：

一、行動通信：指利用

無線電終端設備經

由行動通信網路進

行無線電通信。

二、行動通信系統：指

由行動通信交換設

備、行動臺、基地

臺、網路管理及帳

務管理等設備所組

成之通信系統。

三、行動通信網路：指

由行動通信系統及

電信機線設備所構

成之通信網路。

四、行動通信網路業

務：指電信法第十

二條第六項行政院

公告之業務。

五、行動臺：指供行動

通信網路業務（以

下簡稱行動業務）

使用之無線電終端

設備。

六、基地臺：指設置於

陸地上具有構成無

線電通信鏈路，供

行動業務行動臺間

或行動臺與非行動

業務使用者通信之

設備。

七、得標者：依第四款

業務所定各該管理

規則相關規定認定

之。

八、經營者：指經主管

機關特許並發給執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

如下：

一、行動通信：指利用

無線電終端設備經

由行動通信網路進

行無線電通信。

二、行動通信系統：指

由行動通信交換設

備、行動臺、基地

臺、網路管理及帳

務管理等設備所組

成之通信系統。

三、行動通信網路：指

由行動通信系統及

電信機線設備所構

成之通信網路。

四、行動通信網路業

務：指電信法第十

二條第六項行政院

公告之業務。

五、行動臺：指供行動

通信網路業務（以

下簡稱行動業務）

使用之無線電終端

設備。

六、基地臺：指設置於

陸地上具有構成無

線電通信鏈路，供

行動業務行動臺間

或行動臺與非行動

業務使用者通信之

設備。

七、得標者：依第四款

業務所定各該管理

規則相關規定認定

之。

八、經營者：指經主管

機關特許並發給執

增訂空地型鐵塔式基

地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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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之行動業務者。

九、使用者：指向經營

者註冊登記，使用

行動通信服務之用

戶。

十、室外基地臺：指天

線之設置，主要供

使用者於室外接取

之基地臺。

十一、室內基地臺：指

天線之設置，主

要供使用者於室

內接取之基地

臺。

十二、微型基地臺：指

射頻設備最大輸

出功率大於一點

二六瓦特且為七

點九四瓦特以下

之基地臺。

十三、重大公共工程：

指高速鐵路、鐵

路、大眾捷運系

統、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航空

站、港口、隧道

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供公眾使

用且具一定規模

之公共工程。

十四、最大有效等向輻

射功率：發射機

每一載波傳輸到

天線端之淨射頻

功率和天線增益

之乘積。

十五、共站：指相同或

不同行動業務經

營者於同一棟建

築物設置基地

臺。

十六、共構：指相同或

不同行動業務經

照之行動業務者。

九、使用者：指向經營

者註冊登記，使用

行動通信服務之用

戶。

十、室外基地臺：指天

線之設置，主要供

使用者於室外接取

之基地臺。

十一、室內基地臺：指

天線之設置，主

要供使用者於室

內接取之基地

臺。

十二、微型基地臺：指

射頻設備最大輸

出功率大於一點

二六瓦特且為七

點九四瓦特以下

之基地臺。

十三、重大公共工程：

指高速鐵路、鐵

路、大眾捷運系

統、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航空

站、港口、隧道

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供公眾使

用且具一定規模

之公共工程。

十四、最大有效等向輻

射功率：發射機

每一載波傳輸到

天線端之淨射頻

功率和天線增益

之乘積。

十五、共站：指相同或

不同行動業務經

營者於同一棟建

築物設置基地

臺。

十六、共構：指相同或

不同行動業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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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以共用天

線、基頻設備、

射頻設備或鐵塔

等方式設置基地

臺。

十七、空地型鐵塔式基

地臺：指利用設

置於空地且高度

九公尺以上之鐵

塔或鐵柱，附掛

天線及射頻設備

之基地臺。

營者以共用天

線、基頻設備、

射頻設備或鐵塔

等方式設置基地

臺。

第五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基地臺架設

許可：

一、電臺設置申請表及

相關規格資料。

二、電臺架設切結書。

依第四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經主管機關專

案許可者，除應檢具第

一項文件外，並應檢具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文件

影本。

得標者或經營者申

請新設室外基地臺架設

許可時，應檢具基地臺

架設清單、平面圖及立

面圖等資料，副知架設

地點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

基地臺新設防護天

線相關附屬電信設施

時，得標者或經營者應

檢附平面圖、立面圖，

並檢具相關專業技師鑑

定結構安全與消防安全

證明之文件正本，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

架設地點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得標者或經營者未

第五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基地臺架設

許可：

一、電臺設置申請表及

相關規格資料。

二、電臺架設切結書。

依第四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經主管機關專

案許可者，除應檢具第

一項文件外，並應檢具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文件

影本。

得標者或經營者申

請新設室外基地臺架設

許可時，應檢具基地臺

架設清單、平面圖及立

面圖等資料，副知架設

地點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

得標者或經營者未

依第一項切結事項辦理

或切結不實，主管機關

得廢止其架設許可；切

結事項如有異動或變

更，得標者或經營者應

即另行切結，並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

申請基地臺架設許

可者，經審查合格後，

由主管機關核發架設許

一、基地臺附屬之防護天

線相關附屬電信設

施，包括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所述基地臺具

輔助天線防護功能之

格柵或其他相關設

施，除可美化環境，

亦可增進基地臺抗風

能力，惟須確保其符

合結構與消防安全，

爰增訂第四項。

二、原第四項至第六項移

列項次為第五項至第

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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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一項切結事項辦理

或切結不實，主管機關

得廢止其架設許可；切

結事項如有異動或變

更，得標者或經營者應

即另行切結，並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

申請基地臺架設許

可者，經審查合格後，

由主管機關核發架設許

可。但主管機關得視需

要進行現場查勘，得標

者或經營者不得拒絕。

基地臺架設涉及基

地臺建物或設置處所結

構安全及基地使用權事

項，得標者或經營者應

依相關規定，逕向權責

單位申請辦理。

可。但主管機關得視需

要進行現場查勘，得標

者或經營者不得拒絕。

基地臺架設涉及基

地臺建物或設置處所結

構安全及基地使用權事

項，得標者或經營者應

依相關規定，逕向權責

單位申請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　得標者或

經營者應設置供語音使

用之基地臺備用電源，

其容量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空地型鐵塔式基地

臺之備用電源容量

須達四小時以上。

但其設置因技術、

空間或其他因素之

限制，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

限。

二、偏遠地區設置於建

築物上之基地臺備

用電源容量須達二

小時以上。但備用

電源之重量有影響

建築物結構安全，

經出具相關專業技

師鑑定證明文件

者，不在此限。

三、經主管機關指定為

應具防救災功能之

一、本條新增。

二、災害時偏遠地區或災

害潛勢地區之物資運

補維修與電力恢復不

易，為維繫災時通

信，爰訂定特定基地

臺之備用電源及鐵塔

耐風程度要求。惟實

務上確有設置困難之

因素者，得予排除。

復為確保基地臺於受

災時之可用性，要求

經營者每年提報檢查

紀錄。

三、為完備我國防救災行

動通訊平臺佈建，第

二項設置基地臺備用

電源之相關費用補

助，得依現行「強化

行動通訊基地臺抗災

電力備援補助計畫」

及後續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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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臺，其備用電

源容量須達七十二

小時以上。但其設

置因技術、空間或

其他因素之限制，

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三款設置基

地臺備用電源之相關費

用，得由主管機關依規

定補助之。

空地型鐵塔式基地

臺之鐵塔耐風程度應達

十五級以上。

得標者或經營者應

備具相關專業技師鑑定

證明文件以供查核。

經營者應將每年自

行檢查備用電源容量及

鐵塔耐風程度之紀錄，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之二　既設基地

臺之備用電源容量或鐵

塔耐風程度未符合第十

五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或防護天線相

關附屬電信設施未取得

第五條第四項相關專業

技師鑑定結構安全與消

防安全之證明文件者，

除屬免設置許可項目之

基地臺外，經營者應於

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七日

本辦法修正發布後三個

月內，檢附改善規畫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本條新增。

二、為完備基地臺災害應

變準備，爰要求經營

者限期提報既設基地

臺之改善規畫，主管

機關將依經營者提報

之改善規畫，定期追

蹤改善進度。

第二十一條　得標者或經

營者如以共站或共構方

式設置天線，應注意天

線排列方式，融入景

觀。

基地臺天線設置之

避雷針，以共用為原

第二十一條　得標者或經

營者如以共站或共構方

式設置天線，應注意天

線排列方式，融入景

觀。

基地臺天線設置之

避雷針，以共用為原

基地臺防護天線相關

設施型態不以格柵為限，

爰酌修第三項附屬電信設

施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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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基地臺之防護天線

格柵或其他類似防護設

施，屬基地臺之附屬電

信設施。

則。

基地臺具輔助天線

防護功能之格柵，視為

基地臺之附屬電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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